附件2：

兰州工业学院
第六届红色经典诗文诵读比赛
实施方案及细则
一、大赛简介
红色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学习领悟《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》的深刻内涵，进一步提高青年学子的语言文化素质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红色经典文化入脑、入心。根据《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》、《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2—2020年)》及学校《关于深入开展“我的中国梦”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》（兰工院党办﹝2013﹞3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。创新创业学院、团委、学工部联合主办，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，由各学院组织初赛，每个学院选拔推荐两支优秀代表队参加学校决赛。
红色经典诵读是大学生践行文化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，通过充分发挥文科学院专业优势，诵读红色经典文学原著，传承红色基因，逐步养成“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”的良好风气；在诵读、熟背诗文过程中，获得红色经典的熏陶和修养，潜移默化地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和道德素质，增加文化自信，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。
二、时间安排
本次比赛时间安排如下：
第一阶段2020年11月底—12月初，各学院初赛。
第二阶段2020年12月中旬，各学院填报决赛选手推荐表。
第三阶段2020年12月下旬，校级决赛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三、报名须知
（一）参赛对象：全体在校学生
（二）参赛队报名：参加决赛的选手由各学院初赛产生，各学院推荐2队（组）选手参加决赛，每队参赛人数不超过5人，朗诵作品可以在报名时间截止前确定。
（三）朗诵作品、人员组成（包括指导老师及参赛学生）等基本信息，在报名表提交后，一律不予以修改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决赛参赛选手需准备参赛作品幻灯片及背景音乐（电子版），连同推荐表（电子版、纸质版）于12月中旬由参赛队负责人统一提交至秘书处（马克思主义学院四教六楼608室）。
（五）秘书处对收到的PPT参赛作品进行内容审核，对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作品进行筛选，各学院参赛队需指定一位负责学生，随时关注参赛作品审核结果。秘书处不承担参赛作品在传送过程中的失败、损坏及其他由不可抗因素在参赛资料的遗失、错误或损毁上的责任，请参赛者自行保存作品原件。
（六）各学院组织15-30人观看决赛，由各指导教师带队入场。
四、参赛作品要求
（一）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从我国五四运动以来，结合“四史”教育、体现家国情怀的红色文学作品自行选取。
（二）参赛作品不能含有色情、暴力因素，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相抵触。
（三）凡提交作品参赛，即被视为接受本细则各项条款。竞赛组织委员会保留对此要求的最终解释权。

五、竞赛评审评分规则 
	评分项目
（可以进一步完善）
	评分说明
	项目分值

	内容方面
	时间为3-5分钟以内。诵读文章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中自行选取。要求主题鲜明，积极向上，内容充实，言之有物。
	30

	语言表达方面
	发音准确，诵读流畅，叙述生动，富有真情实感。
	40

	形象展示方面
	组织形式新颖，仪表端庄，动作自然，声情并茂，不超时，展示良好精神风貌。
	20

	综合印象方面
	由评委根据选手的临场表现做出综合评价
	10

	得分合计
	100



